
玉溪市公安局对政协玉溪市五届二次会议
第305号提案的答复

黄绍东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加强对中心城区摩托车、电动车安全规范管理的提案》，已交由我们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一、加强交通安全宣传教育，营造良好氛围。电动自行车新国标实施前，玉溪市公安局召集省市级主流媒体，召开玉溪市实施《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国家标准新闻通气会，实施后，通过微信公众号、官方微博，“古楼交警”网络论坛等媒体平台刊发《权威解读 4月15日新国标实施我市电动自行车如何上牌》《最全解答 “新国标”实施后 关于“小电”上牌的那些事》等新闻稿件，全面解读电动自行车新国标相关规定和新规实施后电动自行车上牌相关政策，详细介绍新规实施后，普通市民该如何办理电动自行车上牌业务。电动自行车新国标实施以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1场，组织各级各类媒体刊发相关新闻稿件8篇条，通过自媒体平台刊发政策解读和便民利民信息17篇条，开展电动自行车典型事故案例曝光1起，全面助力电动自行车新国标实施。

二、重拳整治摩托车、电动车违法行为，强制报废违法车辆。近年来，摩托车、电动车由于运行成本低、驾驶方便等原因逐渐成为了群众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但由于摩托车、电动车使用者缺乏遵章守法的自觉性和交通安全知识，不按规定路线行驶，超速、逆行等行为导致事故发生比较频繁且难以落实肇事责任，影响了交通秩序的管控。近年来，全市公安机关不间断开展多警种集中清查统一行动，重拳整治电动车违法行为，对未登记上牌的电动车停放在主要街道、商贸闹市区等区域的，在排除盗抢嫌疑后，督促其办理登记上牌；对电动车未按规定登记上牌、未安装临时过渡号牌（并随车携带标识）或过渡期满后仍上道路行驶的，按照《云南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云南省电动自行车管理规定》的有关规定，一律从严处罚，拒绝接受罚款处罚的，依法扣留车辆。经过多次专项统一行动，道路交通环境得到了明显的改善。

三、加强摩托车、电动车停放管理。经调研，玉溪市中心城区现有的摩托车停放位确实不能满足群众出行需要，但由于部门职能受限，仅凭一家部门无法处理该问题。因此，在下一步的工作中，市公安局将积极争取市委、市政府的支持，进一步加强与住建局、交通局、市场监管局等部门的协调沟通，从宏观规划到道路交通管理等方面努力推进，齐心协力，共同改善我市中心城区交通秩序的管理与监控。

四、强化常态化管控，严格摩托车驾驶人考试管理。为切实抓好摩托车驾驶人管理，玉溪公安交警部门严格按照部局机动车驾驶人考试工作规范和行业规范标准进行考试，考试过程中全程进行录音录像，实现视频监管和持有考试员资格的民警现场进行监考和组织考试，实行考试责任追究制度，严格进行责任事故倒查。

五、严格管理摩托车销售和维修经营者。从2019年4月15日起，国家标准《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GB 17761-2018）顺利实施，规范了玉溪市电动自行车生产、销售和使用管理。2019年4月5日市公安局与玉溪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三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电动自行车国家标准实施管理的意见》（玉市监规〔2019〕1号），对电动自行车生产管理、销售监管、登记使用管理，稳妥解决在用不符合新标准的电动车，建立长效监管机制，强化社会宣传引导提出了意见。工作中，不定期组织开展督导检查，及时研究解决发现的问题，宣传推广先进经验和做法，相互通报发现的违规生产、销售企业信息，形成联动机制，抓好源头管控。

六、完善公交服务，提高公交服务质量。交通运输部门为缓解城市拥堵，倡导绿色出行，积极推进公交优先，增加公共交通的线网密度，在中心城区（红塔区）开通了29条公交线路，580个公交站点，232个公交站台，公交线网长度达273.51公里，营运车辆253辆。2019年玉溪市中心城区完成新开通线路3条，新增站点（牌）20个、智能电子站牌40个，投放新能源公交车30辆，增开科教创新城片区公交线路。推行红塔区—江川区“同城公交、一卡通行”，适时将峨山纳入公交同城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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